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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外影視製作業在我國製作影視內容補助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國外影視製作業在我國製作影視內容補助要點」部分規定

代理局長　徐宜君

國外影視製作業在我國製作影視內容補助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國外電影片申請本補助應符合之條件

（一）申請資格：

１、以國際知名電影導演資格提出申請，且在我國支出之電影片製作相關費用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

２、以國外電影片製作業在我國支出之電影片製作相關費用達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資格提出申請。

（二）本補助額度之核算方式：

１、該電影片在我國製作總支出之百分之三十，以新臺幣三千萬元為上限。

２、若該電影片亦取得其他我國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成立之

行政法人與財團法人投資及補助，前列加總本補助不得超過該電影片在我

國製作總支出之百分之五十。

五、獲補助金額項目與比例

（一）國外影視製作業在我國製作電影片或戲劇節目補助項目與比例：

１、人事費：國外電影片或戲劇節目在我國製作期間，聘僱我國籍演員、職員

之人事費用，以補助金總額之百分之四十五為上限。

２、製作費：電影片或戲劇節目在我國之製作費用，以補助金總額之百分之三

十五為上限。

３、交通、住宿及保險費：以該電影片或戲劇節目在我國拍攝期間之交通住宿

費用、投保之責任險及為聘僱之我國籍演員、職員投保意外險支出，以補

助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二）受補助之電影片、戲劇節目於我國製作期間，聘僱我國籍影視從業人員擔任

劇組各工作部門主要負責人或次要負責人等級職務達全部工作職務之百分之

七十者，得優予核給之人事費用補助得超過補助金總額百分之四十五之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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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補助款核定應備文件

　　依本要點核准補助資格之國外電影片、電視節目製作業，委託協助製作之我國電影

片、電視節目製作業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補助金核定：

（一）申請函。

（二）國外電影片、電視節目製作業在我國製作之說明（含拍攝、後期製作之工作

紀錄單、在我國拍片取景之工作照片、使用設備及技術服務說明等項目）。

（三）聘僱之我國籍演、職員名單、職務、聘僱契約及其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

（四）依第五點第二款規定申請人事費用補助超過補助金總額之百分之四十五之上

限者，應檢附國外電影片、戲劇節目之完整工作人員名單。

（五）申請補助之國外電影片、戲劇節目在我國製作相關之總經費收支明細表，其

內容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該電影片、戲劇節目在我國製作相關之總經費收支

明細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且會計師應無保留意見，並檢附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正本一份：

１、收入部分，應包含但不限於該電影片、戲劇節目獲我國政府機關（構）、

公營事業及政府補（捐）助之行政法人與財團法人投資及補助製作收入

（其內容應逐一載明獲投資及補助項目名稱或明細）、衍生收入以及該電

影片、戲劇節目製作經費之自籌款等項目。

２、支出部分，即國外電影片、戲劇節目在我國製作總支出，應分人事費、製

作費、交通費、保險費、住宿費等五項，並檢附該五項之細目清冊及申請

補助金額之原始支出憑證正本（受本局補助之人事、製作、交通、保險、

住宿等費用）。

３、前開人事費支出，應另附個人扣繳憑單影本。

（六）國外電影片或電視節目製作業在我國拍片期間投保責任險及為受僱之我國籍

演、職員投保意外險之證明文件。

（七）提供拍攝場景高解析度工作照十五張（包含導演、製片、男女主角之工作

照）、劇照二十張以上之電子檔及授權書，以永久不限地域、方式且無償授

權予本局非營利性質之運用。

（八）獲本補助之國外電影片、戲劇節目應提供包含片頭、片尾，商業映演版本之

DVD規格影片拷貝一份予本局，得於該影片商業映演後提供，並請於結案時繳

交切結書，其內容載明DVD之繳交期限。

（九）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如第十一點第三款之切結書）。

　　前項各款文件為外國語文者，應另附正體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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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應履行之負擔規定

　（一）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申請及獲補助資格核准函，或獲補助金核定

函。

　（二）法人或團體接受本局補助辦理採購，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

助金額在政府採購法所定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並應

受本局之監督。藝文採購不適用前述規定，但受補助之法人或團體應受本

局依「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監督，必要

時應接受本局查核採購之品質、進度及其他事宜，並配合本局要求提供藝

文採購之資訊或資料；且須無該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三）獲補助製作之電影片或戲劇節目片首或片尾處揭露本局提供之機關識別圖

樣。

　（四）獲補助者應依第八點、第九點規定，於期限內檢具文件、資料向本局辦理

結案。

　（五）獲補助者應依第七點規定，檢具規定文件辦理企畫變更。

　（六）獲補助者及其負責人應遵守性別平等相關法令、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

生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範，並依勞動法規進行風險評估及相關安全防護

工作。

十二、違反本要點規定之處置

　（一）獲補助資格者違反前點第一款、第二款應履行之負擔規定者，本局應視情

節撤銷或廢止其補助資格核准函或補助金受領資格之全部或一部分，且不

支付補助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已領取補助金者並應依本局通

知期限，無息繳回已領取之補助金。被撤銷或廢止補助金受領資格者，自

被撤銷或廢止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要點補助；溢領之補助金未完

全繳回本局前，亦不得再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二）違反前點第三款、第四款應履行之負擔規定者，經本局書面限期通知補正

一次，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完整或不符規定者，本局應廢止該補助案及

補助金受領資格，不支付補助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

　（三）違反前點第五款之負擔規定者，經本局書面限期通知補正一次，屆期不補

正或補正仍不完整或不符規定者，所變更項目之相關支出不得申請本要點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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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獲補助者違反前點第六款應遵守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勞動

法令規定，且經檢查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

廢止其一部或全部補助金受領資格，並自廢止之年度起一年至二年內，獲

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要點補助。獲補助者之負責人違反前點第六款應遵守

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且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亦同。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219期　　20231120　　教育科技文化篇


